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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软件学院本硕博贯通培养班实施办法 

为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经软件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和教学指导

委员会讨论通过，软件学院决定组建本硕博贯通培养班。第一批本硕博贯

通培养班以软件工程专业为试点，从 2018 级本科生开始选拔，遴选原则和

实施办法如下。 

一、遴选原则 

1、准入机制 

(1) 每年专业分流时进行本硕博贯通培养班的遴选和组建。 

(2) 专业分流时成绩绩点不低于 3.0 分的学生可自愿申请，学院择优遴选不

超过 20 人，绩点高者优先。 

(3) 遴选名单公示无异议后，与入选学生签订自愿加入本硕博贯通培养班协

议，从大二开始执行本硕博贯通培养班教学计划。 

(4) 本硕博贯通培养的学生第 3 学年（从本科入学算起，以下同）课程学习

结束时无不及格科目，成绩绩点不低于 3.0 分，通过国家英语 6 级考试

（或雅思考试不低于 6.5 分或托福考试不低于 95 分），且未受到学校记

过及以上处分的学生，直接获得免试推荐学术学位研究生资格，进入本

硕或本硕博贯通培养阶段。未进入本硕或本硕博贯通培养阶段的学生将

失去免试推荐研究生资格。 

2、分流淘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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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免时淘汰。未满足“准入机制第(4)条”的学生，继续完成本硕博贯通

培养方案的本科学习任务，满足本科毕业要求，通过本科学位论文答辩，

于第四年末授予学士学位。学位论文要求按东北大学软件学院本科生学

位论文标准执行。 

(2) 推免时分流。满足“准入机制第(4)条”的学生，如受到博士生招生指标

限制，学院依据绩点、学术成果和综合评价情况进行本硕博培养和本硕

培养分流。本硕培养的学生继续完成本硕博贯通培养方案的本硕阶段学

习任务，满足本科和硕士毕业要求，通过本科和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于

第四年末授予学士学位，于第六年末授予硕士学位。学位论文要求按东

北大学软件学院本科生和硕士生学位论文标准执行。 

(3) 直博后退出。第 5 学年开始，本硕博贯通培养班学生进入直博阶段，原

则上不允许学生主动退出本硕博贯通培养班，但确因身体原因不能继续

完成学业，需由学生提出退出申请，并出具由三甲医院提供的证明，或

因学业原因不适合继续进行本硕博贯通培养，须由导师提出申请并签字

同意，经学院讨论后决定。获得学院同意后，可继续完成本硕培养阶段，

满足硕士毕业要求，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于第六年末授予硕士学位。

学位论文要求按东北大学软件学院学术学位硕士生学位论文标准执行。 

二、培养进程 

1、学习阶段 

原则上本硕博贯通培养班学习年限一般不少于 8 年，本硕培养一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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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 6 年，执行特定的培养方案。 

大一新生入学后，按照学校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注册本科生学籍，

第四学年结束满足本科毕业总学分要求并通过本科学位论文答辩，颁发本

科毕业证书，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第四学年初，免试推荐研究生。将对部分获得直博生资格的学生实行

国内外双导师制。 

第五学年初，按本硕（硕士生）或本硕博（直博生）注册硕士或博士

研究生学籍。 

第六学年结束，本硕培养学生可最早于第 6 学年末申请硕士学位论文

答辩。 

第八学年结束，本硕博贯通培养学生可最早于第 8 学年末申请博士论

文答辩。 

2、出国交流 

本硕博贯通培养学生从第 6 学年开始，需连续出国一年及以上进行联

合培养和学术交流。鼓励研究生积极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学院和导

师不再资助获得留学基金委资助的同学。未获留学基金委资助的学生，由

学院、导师、学生和国外高校共同资助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及一年国外基本

生活费。指导本硕博贯通培养学生的导师需与学院签订相关协议，确保本

硕博贯通培养工作及出国交流顺利完成。学院建立本硕博贯通培养国外导

师库，获得学院资助的学生需从导师库中选择国外导师。 

三、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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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学生在 8 年内顺利完成本硕博贯通培养班的全部培养环节，同

时衔接分流的本硕培养学生的学业，学院特制定了软件工程本硕博贯通培

养班本科阶段、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培养方案。 

本科阶段培养方案规定了满足本科毕业和学士学位授予总学分要求。

允许本硕博贯通培养班学生在本科阶段提前修研究生课程，具体要求见《关

于东北大学软件工程专业本硕博贯通培养班专业课程替代学分的决定》。 

本硕博贯通培养班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总学分要求分别与同年入学的

硕士生和直博生要求一致。 

四、相关规定 

1、本硕博贯通培养班的学生，优先获得本专业当年的推免生资格。 

2、依据双向选择原则，为每位学生配备 1 位本学科博士生导师（不包

括兼职博导），且每位导师每届只能指导 1~2 名本硕博贯通培养班学生，

负责从本科二年级开始的全程指导工作。 

3、除正常的奖助学金外，本硕博贯通培养班学生在课程学习阶段第 2~3

年可获得 500 元/月的学业津贴，第 4 年可获得 1000 元/月的学业津贴，学

位论文研究阶段（第 5~8 年）与直博生享受同等待遇。分流进行本硕培养

的学生自分流后不再享受本硕博贯通培养班学生的待遇。 

五、其他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东北大学软件学院、教务处、研究生院

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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